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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学院关于攻读学位、进修、出国等学习

的补充规定

一、制定依据

1 《新疆大学教师在职学习进修管理办法》(新大党字﹝2019﹞6号)
2 《建工学院关于深造学习、进修、出国等学习的有关规定》(2014年 12月)
二、规定内容

1 学院各单位要从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和教学科研工作的实际需要出发，统筹规划、

合理安排、按需选派。同时在职学习进修的总人数原则上应控制在本单位在编教师总数的 15%
以内。超过规定比例的单位，应暂缓选派教师外出学习。

2 外出学习者，均应进入学院总体培训计划，不在培训计划内的，原则上不予同意。

3 教师申请在职学习进修时应满足以下在教学科研岗位上服务年限要求：

(1) 硕士研究生学历教师(不含辅导员、实验技术岗人员)，可在试用期(1年)满后申请攻

读博士研究生；申请公派出国，派出时需在本岗位工作满 2年，且只能申请出国攻读博士学

位；申请脱产进修、访学等培训，派出培训时应在本岗位工作满 3年，且只能申请一学期以

内的脱产进修、访学等短期培训。

(2) 博士研究生学历者、在职做博士后研究者、公派留学归校者、进修访学等全脱产培

训者申请各类在职学习培训，派出培训时应在本岗位连续工作满 3年。其中，博士研究生学

历者申请在本校做博士后研究不受服务年限限制；公派留学归校者再次申请公派留学时应回

国服务满 5年。

(3) 教师公派和非公派出国(境)研修与合作，5年内累计不得超过 18个月；达到 18个月

的，学校不再批准其各类出国(境)研修与合作申请。

(4) 实验技术岗人员进行学历学位提升，入学时需在本岗位工作满 3年。

(5) 辅导员、行政岗人员、教辅岗人员进行学历学位提升，入学时需在本岗位工作满 5
年。

4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学院不批准学习进修：

(1) 不服从工作安排、不履行岗位职责，未完成年度工作目标和任务，师德师风一票否

决，近 3年年度考核结果有未达到合格等次者。

(2) 申请学习进修的专业与本人现从事的岗位、专业不相关。

(3) 其它不适合学习进修的情况。

5 因个人原因放弃已获批的非学历学位培训者，满 1年后方可再次提出申请。因个人原

因放弃已获批的博士单列专项计划的考试或入学资格(如对口支援计划、援疆博士计划等)者，

2年内不得再次申请报考博士单列专项计划。

6 列入培训计划参加硕士、博士入学考试，三年内考不上者，后续三年内不再列入外出

学习深造计划。

7 国(境)内外访问学习期限为 1(学)年及以上者，在学习期间必须以第一作者身份、以新

疆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发表 1篇三区(理工科)及以上期刊论文(见刊或录稿函均可)；访学期限

不超过 1(学)年者，须在返校 2周内在本单位范围作一次学术报告，或者副教授以上完成核心

期刊论文 1篇、讲师一般刊物论文 1篇，以录用通知为准。使用学校、学院经费参加相关科



研、教研会议或培训者，在返校 2周内应作一次报告。

8 出国学习一年以上的要求能达到双语教学的水平。

9 当以上规定与学校相关文件不一致时，以学校相关规定为基本要求。

建筑工程学院

2019年


